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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2021年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决定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2021 年，在上级宣传部门和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学校新闻

宣传工作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，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，在理论武装、

思想引领、舆论推动、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方面积极作为，亮点频出。

为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进一步开创我校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，

按照《扬州市职业大学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依据

2021 年学校各学院、部门校内外媒体发稿、宣传任务完成情况，经

研究，决定对机械工程学院等 10 个学院（部门），王军等 20名同志

进行表彰。

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认真总结经验，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、

方法和手段，希望全校各学院（部门）和广大宣传工作人员以先进为

榜样，扎实工作，奋力拼搏，不断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，为学

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附件：2021 年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单

党委宣传部

2022 年 10 月 11 日


